
契約條款 

 

第一條 契約文件（投標須知、開標紀錄均列為契約之一部分） 

第二條 履約標的 

辦公家具(桌、椅、櫃等)1批(如標售清單)，標的物之數量按現況

辦理交付。 

第三條 契約價款如標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。 

第四條 契約價款之繳納方式如投標須知。 

第五條 履約期限： 

一、 廠商應於繳清得標價款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會同機關人員共

同辦理清點交付及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畢。 

二、 履約期限內，如有非可歸責於廠商，而需展延履約期限者，廠

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（由本局於招

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 7 日）通知本局，並檢具事證，以

書面向本局申請展延履約期限。本局得審酌其情形後，以書

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。 

第六條 履約管理 

一、廠商應依限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畢，不得做選擇性之載運。 

二、廠商工作時間以不妨礙機關之辦公及休息時間為原則，若有特

殊情形，經雙方協調同意後辦理。 

三、廠商工作時造成機關財物或人員損(傷)害，廠商應負所有賠償

責任。 

四、廠商派任之工作人員須思想純正、品行良好，如有竊盜財物或

其他不法之行為，概由該員負刑事或賠償之責任，廠商應負連

帶責任。 

五、工作時所需之各項工具或設備概由廠商自備。 

六、履約期間工作人員之安全及保險概由廠商自行負責。 

第七條 遲延履約 

廠商須在繳清得標價款之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，將全部標的物搬

運完畢。逾期未處理部份視同放棄承購，由機關再另行標售處理，

得標者不得異議。 



第八條 爭議處理 

契約如發生爭議事項，機關、廠商雙方均無法協議解決時，雙方同

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
